
上海市浦东新区心桥民商事纠纷调解中心

调解费用标准

一、收费原则

为保障调解中心的持续健康发展，调解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，本

中心调解服务将按一定标准收费，相关费用将持续投入于调解中心日

常运营、强化调解队伍建设、调解信息化科技化建设等相关工作。调

解中心的收费遵循公平、合理、透明的原则。

二、收费标准

调解费用将按案件争议标的额度、类型进行分档按比例收费，具

体收费标准如下：

案件收费标准 争议标的额度 法院诉讼收费标准 调解收费标准

案件收费(根据诉讼请求

的金额或者价额，按照右

侧按比例分段累计交纳）

不超过 1万元的部分 每件交纳 50元

每件交纳 200 元1 万元至 3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2.5%交纳

3万元至 5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2.5%交纳

5万元至 1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2.5%交纳 标的额 1.25%交纳

10 万元至 2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2%交纳 标的额 1%交纳

20 万元至 5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1.5%交纳 标的额 0.75%交纳

5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1%交纳 标的额 0.5%交纳

100 万元至 20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.9%交纳 标的额 0.45%交纳

200 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.8%交纳 标的额 0.4%交纳

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.7%交纳 标的额 0.35%交纳

1000 万元至 200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.6%交纳 标的额 0.3%交纳

超过 2000 万元的部分 标的额 0.5%交纳 标的额 0.25%交纳

三、收费方式

调解费用在调解开始前一次性缴纳。如有特殊情况，当事人与中



心沟通后另行商议确认。

四、退费规定

1、在调解未正式开始前，如当事人申请撤销调解，可退还全部费用。

2、调解过程中，因调解中心原因导致调解无法进行的，退还相应部

分费用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1、本收费标准是根据调解中心的运营成本、服务质量以及市场情况

等因素综合制定的。同时，我们将不断优化和完善收费体系，以更好

的满足当事人的需求。

2、对于一些特殊或复杂案件，调解中心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个

别协商和调整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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